

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评选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园林设计水平的提高和园林事业的发展，调动和鼓励园林设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北京市绿化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参选项目是指在北京市行政区范围内由具有风景园林设计资质的园林设计单位承担，且已完成建设的公园绿地、附属绿地等设计项目。
第三条 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申报材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报材料目录

（二）《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申报表》一式两份；
（三）设计图纸：包括总平面图、竖向设计图、种植设计图、效果图、重点部位施工图和主要设计变更的洽商资料、图纸等，以上材料一式两份；
（四）设计说明及辅助说明材料；（2份）

   （五）项目具体位置说明（含行车路线图）一式两份。
 设计说明一般包括项目位置和概况；设计理念和原则；总体布局（道路交通组织、空间布局特色、环境小品设计等）；种植设计；其他市政配套内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辅助说明材料如照片、录像等，要能反映项目实施前后状况对比。
 以上提交材料内容应完整规范；表述清楚。材料目录应明确所报材料名称及份数。申报表要求为A3整张大小，正反页打印后叠成A4格式；设计图纸均装订为A3图册；项目具体位置说明为A4格式。上述材料应同时提供电子档案以光盘形式上交。
第四条 申报单位一般应完成从方案到施工图设计的全部工作，并提供实施过程中的现场服务。合作完成的设计项目应在明确主持单位的前提下共同申报，设计人员按实际参加人员以贡献大小排序申报。
合作项目涉及境外设计单位者的，需提供如下文件：
（1）外方和中方的联合体声明；
（2）外方注册登记证明（原文及中文翻译件），均需加盖外方公章；
（3）外方近两年业绩；
（4）外方完税证明。
第五条 参加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评选的项目，经审核其申报资格和材料符合要求后，方可参加评优。
第六条 园林优秀设计奖评选条件如下：
（一）正确贯彻执行国家、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符合相关部门颁布的技术标准、规范和规定，符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北京市绿地系统规划的要求，满足不同类型城市绿地的功能要求及建设和管理的需要；
（二）设计成果的内容、深度、质量符合要求，立意构思新颖，在结合本项目特点的基础上，园林景观特色突出，并能蕴含一定的文化内涵；
（三）设计绿地面积具有一定规模，宜在3000平方米以上，（公园及较特殊的绿化类型，屋顶花园、室内花园等，参照相应评奖标准规定。）已经完成绿化施工；
（四）突出植物造景，以人为本，以绿为主，植物的选择与配置恰当合理，强调绿化美化的生态效益。
（五）建成后，园林绿地的功能得到较好体现，综合效益比较显著，受到群众及管理部门好评。
（六）设计中注意应用集雨、节水技术及其他新技术、新方法；
（七）已获市级以上（含市级）的获奖项目不再参加本奖项的评选，往年已申报过本奖项的项目不再重复申报（技术组、评审组建议其延期申报项目除外）。

第七条 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各级奖项的评选依据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与北京园林学会共同公布的《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分类评选标准（试行）》。

第八条 对屋顶花园、室内花园以外的各参评项目，除依照《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分类评选标准（试行）》执行外，如其中确有设计难度明显超出一般项目者，可适当予以加分，申报单位应在申报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栏中对设计难度予以说明，以便在评选中分析判定。
第九条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园林学会将组成初评组和终评组，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参加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的项目进行初评和终评，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级别的奖项。
（一）初评
由北京园林优秀设计评选委员会组成初评组，对参选设计项目进行审核，实地考察并初评；初评组的职责如下:

1、审核申报材料是否符合要求。

2、对不符合相关要求的设计项目；如不按规定移植超大规格苗木的；不符合节约型园林建设精神的提出不予入选的建议。     

3、评出三等奖项目，并向终评组推荐一、二等奖项目候选名单。
（二）终评
由北京园林优秀设计评选委员会组成终评组，对初评组推荐的项目进行评审，对达到市内先进水平、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项目，评为一等奖；达到市内先进水平的项目，评为二等奖；对于达不到一、二等奖标准的项目，确定为三等奖。
第十条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园林学会将对获得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的设计单位颁发奖状予以表彰。对获得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一等奖的前9名（合作项目的前10名）主要设计人员；获得二等奖的前7名（合作项目的前8名）主要设计人员；获得三等奖的前5名主要设计人颁发证书予以表彰。
第十一条 凡申报项目，其申报材料归档，不再退还。
第十二条 在评优过程中发现弄虚作假现象者，将取消其评选资格。对已被评为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的项目，取消其获奖称号，收回奖状、证书和相应的其他奖励。对弄虚作假参加评优的单位，三年内不再受理其申报评优的任何项目。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和北京园林学会。
附件：1.目前评审依据的主要法规、标准与规范

      2.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分类评选标准（试行）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北京园林学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1：
目前评审依据的主要法规、标准与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
《城市绿化条例》
《北京市绿化条例》
《北京市公园条例》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
《公园设计规范》CJJ48—92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1993
《居住区绿地设计规范》DB11/T214-2003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
《屋顶绿化规范》DB11/T281-2005

《园林设计文件内容及深度》DB11/T335-2006

《北京地区地下设施覆土绿化指导书》
附件2：

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分类评选标准（试行）
一、城市公园绿地设计评选标准

	评审

项目
	内容
	评分要求

	方

案

创

意


	设计理念与整体构思
	遵循正确理念，切合项目实际，准确定性、定位，构思、立意富于特色与创新性。

	设

计

质

量


	总体布局


	全面体现方案创意，区划布局与要素配置合理，因地制宜，组织景观序列与功能分区。用地平衡、设施配套指标等符合《公园设计规范》，及相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详

细

设

计


	各项要素设计
	竖向、道路、场地、建筑小品、植物种植等各项设计符合公园设计规范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符合相应的设计深度和图面表现要求，注重细节处理，保障整体水平。

	
	
	植物种植设计
	在满足要素设计一般要求的同时，强调以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的原则，正确选择与配置植物，达到良好的生态、景观效果和特定的功能要求。

	
	
	新技术及新材料的应用
	从实际出发恰当应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新材料。

	实

施

效

果


	总体完整性
	充分实现设计意图，实施成果与设计文件相对应。

	
	甲方意见
	设计文件符合任务书要求，满意所提供的工地现场服务和后期维护条件。

	
	使用效果与经济性评价
	服务对象及社会对生态、景观、游憩等主要功能认可和满意，经济指标、工程造价、后期维护成本合理，有较好的性价比。

	
	
	



说明：本标准适用于规模不小于1万平方米的各类城市公园绿地及公园中的景区。（满足规模要求，单独申报的小区游园项目亦适用。）风景区内的景区设计项目未制订独立的评奖标准前可参照本标准。

二、城市道路绿地设计评选标准

	评审

项目
	内容
	评分要求

	方案

创意


	设计理念与总体构思
	遵循正确理念，把握道路绿化的特点，构思、立意富于特色与创新性。

	设

计

质

量


	总体布局
	体现方案创新，统筹布置红线内不同类型绿地构成体系（视条件和必要性辐射到红线外）在符合城市交通组织功能要求的同时，落实绿地率指标，实现充分绿化，全面体现生态防护功能，景观效果和安全性要求。

	
	详

细

设

计


	植物种植设计
	根据道路绿地特点和具体立地条件，确定植物种类、配置方式和相应的工程技术要求，保障生态防护功能、景观效果和安全性要求的落实，并体现环境的舒适度，与周边用地的性质、功能相协调。

	
	
	配套设施设计
	排灌、照明等设施设计符合使用要求，与整体景观协调。

	
	
	执行规范、标准和与相关专业协调情况
	全面贯彻《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和相关的国家、地方与行业标准，注意与市政、电力、交通等相关专业的协调、配合，共同落实安全、防护、景观等多方面要求。

	
	
	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
	从实际出发，恰当应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新材料。

	实

施

效

果


	总体完整性
	充分实现设计意图、实施成果与设计文件相对应。

	
	甲方意见
	建设方对设计文件、工地现场服务、后期维护条件满意。

	
	使用效果与经济性评价
	建设、管理方和社会对保障交通组织需要和环保、景观等方面功能与环境舒适度认可和满意；经济指标工程造价、维护成本等合理、有较好的性价比。


说明：本标准所指道路绿地一般为道路用地内的分车带绿地、行道树、步道外侧绿地、立交桥区绿地等。统一设计，一并申报的道路红线以外的绿化带亦可纳入。

广场绿地（公共活动广场与交通广场的附属绿地）评奖，可参照本标准和附属绿地评奖标准。
三、居住区绿地设计评选标准

	评审

项目
	内容
	评分要求

	方案

创意


	设计理念与总体构思
	遵循正确理念，把握居住区绿地设计特点，构思、立意富于特色与创新性。

	设

计

质

量


	总体布局
	合理布置不同类型绿地，构成系统，融入居住区总体布局，各类绿地空间组织与要素配置恰当、充分体现相应功能，落实法规规定的绿地率及人均公共绿地指标。

	
	详

细

设

计


	各项要素设计
	竖向、道路、场地、植物种植、设施、小品等各项设计符合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和安全使用要求，强调人性化设计，注重细节处理保证整体水平。

	
	
	植物种植设计
	在满足要素设计一般要求的同时，把握居住区绿地在植物选择与配置上的特殊性，体现特定的功能要求与景观效果。

	
	
	与相关专业设计的协调
	重视与建筑、市政、交通等相关专业设计的沟通、配合，实现功能与景观效果的互补，避免明显的矛盾和缺憾。

	
	
	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
	从实际出发，恰当应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新材料。

	实

施

效

果


	总体完整性
	充分实现设计意图、实施成果与设计文件相对应。

	
	甲方意见
	设计文件符合任务书要求，满意所提供的工地现场服务。

	
	使用效果与经济性评价
	业主、物业管理部门等认可和满意绿地防护、美化、休憩、交往等特定功能和提供的维护管理条件。经济指标、工程造价、后期维护成本合理，有较好的性价比。


说明：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居住区内居住区公园以外的绿地，包括组团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绿地、小区道路绿地等。小区游园如不单独申报亦可纳入。

四、其他附属绿地设计评选标准

	评审项目
	内 容 
	评 分 要 求

	方案创意
	设计理念与总体构思
	遵循正确理念，把握与主体统一、协调的原则，构思、立意富于特色与创新性。　

	
	
	

	设计质量
	相关法规规范执行情况
	贯彻相关法规，落实绿地率指标，执行相应的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功能性
	全面体现绿地自身功能，并能完善和强化主体的功能性。同时符合地块安全性要求。

	
	协调性
	体现方案创意，运用恰当设计手段塑造与主体性质、功能、外观相协调的绿地景观特色，构建融合统一的项目整体形象。

	
	植物配置
	从场地条件出发，合理选择与配置植物，达到良好的生态、景观效果和特定的功能要求。

	
	
	

	
	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
	从实际出发恰当应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新材料。

	实

施

效

果
	总体完整性
	充分实现设计意图，实施成果与设计文件相对应。

	
	使用效果与经济性评价
	甲方及相关使用者对生态、景观效果及特定功能认可和满意。经济指标、工程造价、后期维护成本合理，有较好的性价比。　

	
	
	


说明：本标准适用于居住绿地、道路绿地以外的附属绿地。主要指公共设施绿地、工业绿地等。常见类型如公建庭园、厂（场）区绿化等。

五、室内花园设计评选标准

	评审

项目
	内容
	评分要求

	方案创意
	设计创意与构思
	遵循正确理念，创意构思具有特色与创新性。

	设计质量
	总体方案
	总体设计
	设计与建筑环境和谐，不对建筑的结构、通风、采光等产生负面影响；符合相应的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和规范。

	
	
	指标
	指标符节约、环保的技术政策。

	
	创新性与景观特色 
	设计的复杂程度
	设计的技术难度和复杂程度。

	
	
	技术创新性
	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情况及效果。（应提供相应技术说明）

	
	植物种植设计
	绿化以固定栽植植物为主，可移动盆栽摆放植物的投影面积应小于绿地总面积的10%。植物选择与配置符合室内绿化特定要求，并相应采取恰当工程技术措施。

	实施效果
	总体完整性
	充分实现设计意图，实施成果与设计文件相对应。

	
	建成后使用效果
	使用者对设计空间与建筑环境的和谐性、宜人程度、特定功能要求等认可与满意。

	
	经济性
	经济指标、工程造价、后期维护成本等合理，有较好的性价比。


说明：本标准适用于规模不小于300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室内共享空间的绿化。

六、屋顶花园设计评选标准

	评审项目
	内容
	评分要求

	方案创意
	设计创意与构思
	遵循正确理念，创意构思具有特色与创新性。

	设计质量
	总体方案
	总体设计
	设计与建筑和谐，不对建筑的结构、通风、采光等产生负面影响；符合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和规范。

	
	
	指标
	指标符合节约、环保的技术政策。

	
	创新性与景观特色 
	设计的复杂程度
	设计的技术难度和复杂程度。

	
	
	技术创新性
	新技术、新材料、新设计手法的应用情况及效果。（应提供相应技术说明）

	
	植物种植设计
	绿化以固定栽植植物为主，可移动摆放盆栽植物的投影面积应小于绿地总面积的10%。植物选择与配置符合屋顶绿化特定要求，并相应采取恰当工程技术措施。

	实施效果
	总体完整性
	充分实现设计意图，实施成果与设计文件相对应。

	
	建成后使用效果
	使用者对设计空间与建筑环境的和谐性、宜人程度、特定功能要求等认可与满意。

	
	经济性
	经济指标、工程造价、后期维护成本等合理，有较好的性价比。


说明：本标准适用于规模不小于500平方米，可供人们休憩，活动的屋顶绿化空间。



